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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olden Centur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

自願公告

業務最新資料

本公告乃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作出之自願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
之最新發展資料。

茲提述 (i)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的本公司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集團煤層氣業務（「煤層氣業務」）的最新資料（統稱為「該
等公告」）；及 (ii)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年報（「二零二
零年年報」）。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
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煤層氣業務的進一步最新資料

A區新水平井勘探進展

誠如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於A

區新鑽一口水平井。然而，由於多項因素，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和物色
適合的工程團隊，煤層氣業務項目的大部分準備及規劃工作有所延遲，煤層氣
業務項目僅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正式恢復開發及勘探。

儘管淮北地區出現不利的天氣、技術問題及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新水
平井仍能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完成鑽探。



– 2 –

董事局欣然宣布，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四日，A區水平井開始生產煤層氣。據本
公司當地勘探團隊報告，有跡象表明該水平井的煤層氣產量將逐漸增加。對本
公司編製總體開發方案（「總體開發方案」）報告及發展煤層氣業務而言，從上述
水平井獲得的勘探及生產數據意義重大。

本集團正進行所有必要的工作，以盡快完成總體開發方案報告並提交予政府
部門。本集團正積極尋找能協助編製及完成總體開發方案報告的合資格服務
供應商。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就編製及完成總體開發方案報告與數家總
體開發方案服務供應商接觸及磋商。

同時，本集團正積極尋求與鄰近能源公司合作，共享重要地理數據及工程資
料，以加快總體開發方案報告的準備工作。

新合作意向書

誠如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加拿大英發能源有
限公司（「英發能源」）與中聯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中聯」，一間由中國海洋石油
總公司全資擁有的國有企業，獲中國政府授權其與外商合作經營煤層氣資產
之勘探、開發及生產業務）訂立產品分成合同（「產品分成合同」）。根據產品分成
合同，英發能源為安徽煤層氣資產之經營者，並自二零零八年起計三十年擁有
產品分成合同之 70%參與權益。

董事局欣然宣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中聯已與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跨區域能
源服務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合作方」），訂立一份意向書（「意向書」），內容有
關本集團中國安徽宿南煤層氣項目在開發及採用方面的合作。根據該份意向
書，中聯將向合作方提供來自宿南煤層氣項目的試產天然氣，惟須待（其中包
括）本集團及中聯在前述的新水平井鄰近地方開發天然氣處理中心及合作方建
設連接管道網絡後方可作實。該意向書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及可執行性，任何進
一步合作均需各方就正式協議條款進行磋商。本公司當地勘探團隊認為，此合
作可為初始商業銷售提供開展的機遇，從而有助證明宿南煤層氣項目的商業
價值，對編製總體開發方案報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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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任何有關本集團業務進一步發展的最新進展，本公司將以刊發自願公告
的形式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全面資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盤繼彪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盤繼彪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邵艷霞女士，非執
行董事為蕭恕明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建強先生、楊志偉先生及王文
雄先生。


